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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逢甲大學學則之規定，訂定本修業

須知。  

二、  本系畢業條件依各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之必選修科目表為準。 

110學年度後入學之僑外生須提出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Level 4以上之證明或修習

及通過本校華語文教學中心開設之系列課程，始得畢業。 

112學年度後入學之學生須提出數位自主學習修課證明至少 2學分以上，始得畢業。 

三、  修課注意事項：  

(一) 凡學生修習該班所開之必修科目時段，學生除與重補修低年級之必修科目時

段衝堂外，不得至他班修習。  

(二) 必修科目應修習本系開設課程為主，不得至外系修習。惟四年級學生修習本系科

目衝堂時，經系主任同意後得以個案處理。 

(三) 為擴展學生多元跨領域學習，學生畢業學分數除通識課程外應包含非本系 9學分，

超過之學分不計入本系畢業學分。 

(四) 未於學期中修習過之課程，不得參加暑修。惟轉學生可放寬修課條件。  

(五)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類

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力入學後，應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增加其應修之畢業

學分數 16 學分，除通識課程外其餘外系課程得計入畢業學分。  



四、  選課限制：學生加退選後之修習學分總數，每學期不得多於 25 學分，但情況特

殊者，得經系主任核可後超修；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 12 學分，四年級每

學期不得少於 9 學分。  

五、  擋修課程事項：  

(一) 微積分(二)不足 40分擋修工程數學(一)。 

(二) 工程圖學(二)不足 40分擋修機械畫。 

(三) 應用力學(一)不足 40分擋修材料力學(一)。 

(四) 本系以上、下學期開設之專業必修課程，若上學期未修習，則下學期不可修習。 

六、  學分抵免如下：  

(一) 必修科目重補修以本系開授必修課程為主，至外系修習者，須經任課教師核

可始得抵免。  

(二) 預研生提早修習碩士班課程須填具申請修習碩士班科目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確認單，未填具者，則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  

七、  其他未詳盡之規定，依逢甲大學學則、逢甲大學學生選課施行準則辦理。  

八、  本修業須知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